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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废止《湖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委员会  

关于维护教师崇高地位、保护学校财产的决议》的决

定  

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《湖南省第

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教师崇高地位、保

护学校财产的决议》的决定于2002年3月29日经湖南省

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，现

予公布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  

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 

2002年 3月29日  

湖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

会议审议了《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

会关于建议废止〈湖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关于维护教师崇高地位、保护学校财产的决议〉的议案》，

鉴于该决议已被国家有关法律和我省出台的教育方面的地

方性法规所涵盖，决定废止《湖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教师崇高地位、保护学校财产的决

议》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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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发展特殊教育的决定  

（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辽宁省人民政府辽政发

[1986]117号文发布）对盲、聋哑、残人和弱智儿童的特殊

教育，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一项社

会主义的福利事业。发展特殊教育事业，把残疾儿童培养

成残而不废的劳动者，是全面实现普及义务教育、提高民

族素质和加快两个文明建设的需要，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

体现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我省的特殊教育事业，

在整顿、恢复的基础上，有了一定的发展，但目前仍然处

于相当落后的状态，发展速度缓慢，入学难的问题十分突

出。一九八五年全省聋童、盲童入学率仅分别为百分之二

十点四和百分之十四点八，弱智儿童教育城区试点尚未铺

开，还有一市和二十五个县（市）没有开展特殊教育。现

有的多数学校经费不足，办学条件很差；教师队伍年龄老

化，缺乏专业训练；领导机构不健全，视导、教研无人抓。

为了切实改变这种状况，加快发展我省的特殊教育事业，

特作如下决定：  

一、＂七五＂期间要基本普及特殊初等教育  

全省各级人民政府在抓好普通教育的同时，要积极发

展和办好特殊教育，把发展特殊教育纳入普及教育的规

划。＂七五＂期间我省特殊教育发展规划的目标是：积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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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城乡盲、聋哑教育，使入学率提高到百分之七十左右

（城镇百分之九十左右，农村百分之六十以上），基本满足

盲、聋哑儿童入学要求；在城镇和弱智儿童集中的乡（镇）

积极试办和发展弱智儿童教育；有条件的地方，还应举办

特殊中等职业教育和学前教育。

各市要设立盲校或附设盲班，市和绝大多数县（市）

还要根据需要扩建或新建聋哑学校。弱智儿童教育要先在

城市试办，取得经验后，再逐步扩大到县城和有条件的乡

（镇）；可单独建校，也可在普通小学附设弱智班。市、  

县（区）都要根据上述要求，从当地实际出发，制定

本地区＂七五＂期间发展特殊教育的规划。  

二、建立特殊教育师范学校，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

建设特殊教育的教师，不仅要具备一般教师的素质，还要

具有热爱残疾儿童、献身特殊教育事业的思想品质，掌握

特殊教育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方法。五年内，要轮训现有的

在职教师，培养补充一批新教师。为了适应发展特殊教育

对师资的要求。在营口市建立特殊教育师范学校，负责全

省特殊教育师资的培养和在职教师的轮训。各市、县（区）

教育行政部门和特殊教育学校，还要通过举办短训班、业

务讲座和开展教研活动等多种途径，组织教师学习特殊教

育的教育学、心理学，研究教材和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，

尽快达到合格教师的要求。今后无论是领导还是教师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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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的不准派到特殊教育学校任职任教。  

特殊教育的教师，是特殊的人类灵魂工程师，更应该

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关怀。要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，关心

他们的政治进步，尽力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。

弱智教育学校（班）的教职员应同盲、聋哑学校一样，享

受特教补助费，班主任还应发给班主任津贴。  

三、多方增加投资，不断改善办学条件了适应今后五

年特殊教育发展和提高的要求，各市、县在努力改善现有

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条件同时，还要新建或扩建一批特殊教

育学校。这些学样，都要做到＂校校无危房，班班有教室，

学生人人有桌凳＂，要有必要的文体设备、教具仪器和图

书资料，还要有运动、职业培训、图书阅览等专用教室，

有较好的食宿条件。学校的校园规划，教室、活动室和生

活用房的设计，辅助设备的配置，都要充分考虑各类残疾

儿童的特殊需要。  

发展和办好特殊教育所需经费，主要由办学的市或县

（区）负担，在教育事业费中列专项预算，省、市在基建

和改善办学条件方面可适当给予专项补助。特殊教育学校

公用经费的标准，要按省对地方财政包干的标准  

（每生每年五百元）执行。各市、县（区）教学仪器

部门，要把特殊教育学校所需的教学仪器纳入供应计划。

举办特殊教育，除国家投资外，还可以发动厂矿企业、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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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团体和个人自愿捐资助学。  

四、从特殊教育的实际出发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 

办好特殊教育，必须在实践中不断认识、探索并自觉

遵循特殊教育的规律。特殊教育的学制、课程、教材、教

法、班额、编制等，不能按普通学校的模式来办。初等特

殊教育的学制，一般为八年或六年，对少数超龄生也可适

当缩短。学生入学年龄为八到十周岁。每班学额为十二人，

最多不超过十八人。各类特殊教育学校的编制，要根据实

际需要，参照原教育部一九五七年四月的规定可适当放宽。  

特殊教育学校必须从实际出发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

针，使特殊儿童的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都得到一定的发展。

对各类特殊儿童，通过有针对性的教育和训练，使他们的

身心缺陷得到一定的补偿，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

惯，掌握一定的文化科学知识和生产劳动技能，成为残而

不废、自食其力的劳动者。在搞好文化课教学的同时，要

积极开展职业技术教育，其内容可根据当地生产发展的需

要、毕业后的就业安排和学生的特点来确定。  

五、加强领导，通力合作抓好特殊教育  

特殊儿童从入学在校学习、劳动、生活到毕业后的就

业安置，涉及许多部门，各个方面。办好特殊教育必须在

各级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各有关部门、有关方面通力合作，

密切配合。各教育部门要负责制订发展规划、  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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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养和轮训师资、改善办学条件，抓好视导、教研和

科研工作。面向全市招生的盲、聋哑学校，应由市级教育

部门领导。省、市教育行政部门要在初教处（科）设特殊

教育视导员。省教育学院要设立特殊教育教研室，市  

教研部门要设特殊教育教研员，县（区）要有人兼管

特殊教育。每个市都要选择一所条件较好的学校，作为本

地区特殊教育师训和教研的中心。省、市教育科研部门和

特教研究会，要进一步加强特殊教育的科学研究。  

各级民政部门要在当地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把

发展和办好盲、聋哑和弱智儿童的特殊教育作为解决残疾

人扫盲、＂双补＂的治本办法，采取切实可行的有力措施，

配合有关部门认真抓好。要积极提供职业技术教育场所，

或资助学校建立实习工厂、按摩诊所等生产劳动基地。对

社会困难户的残疾儿童应根据社会救济的原则，酌情帮助

他们入学。劳动、民政部门要积极依靠社会力量多种渠道

安排毕业生就业。  

为了切实保障盲、聋哑和弱智儿童受教育的权利，要

加强特殊教育的立法工作，以保证特殊教育的发展和教育

质量的提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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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发布《天津市解决教师住房问题暂行办

法》的通知  

各区、县人民政府，各委、局，各直属单位：  

现将《天津市解决教师住房问题暂行办法》予以发布，

望遵照执行。  

天津市解决教师住房问题暂行办法  

根据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现

就解决我市教师住房问题提出如下暂行办法：  

一、建房目标和责任  

根据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到本世纪末我市居民人均居

住面积达到８平方米的标准，区、县属学校教职工需新建

１６５万平方米住房，市属高校系统教职工需新建１８万

平方米的住房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我市教职工住房建设

分两步进行。第一步１９９５年至１９９７年，为区、县

属学校教职工建设７８万平方米住房（其中市内６区建设

５３万平方米），为市属高校系统教职工建设９万平方米住

房，重点解决教师无房户和人均４平方米以下住房困难户

的问题；第二步到本世纪末，人均住房达到８平方米的水

平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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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教师住房采取分散与集中相结合的方式。按照分

级办学、分级管理的体制，区、县一级政府要解决好所属

学校教职工的住房问题，负责住房的规划、建设、分配。

市属高校系统教职工住房由市高教局负责。  

行业办学的教师住房，由行业自行解决，可享受市里

建、售教师住房的有关优惠政策。  

二、建、售教师住房的优先优惠政策  

建设教师住房和教师购买住房，享受我市危陋房改

造、翻建的各项优惠政策；免交住宅建设配套费，可自行

配套；免交住宅投资方向调节税；从每年竣工的商品房中

提取２％的房源作为区、县属学校教职工解困房，并以成

本价售给教师；在全市危陋房改造、翻建中，凡涉及中小

学教师住房的，学校一律免交所负担的那部分资金。  

三、建房资金的筹措  

当前解决教师住房问题的主要矛盾是建房资金短缺。

按第一步区、县政府所属学校建设７８万平方米的要求，

需要投资７．４１亿元（建房按每平方米９５０元计算），

其中市内６区建设５３万平方米，需要５．３亿元（建房

按每平方米１０００元计算）。  

解决教师住房所需资金要坚持多方筹措，个人适当负

担的原则，多渠道、多方面筹集。  

（一）市人民政府安排补助性建房资金主要有：教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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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附加２０００万元；市预算外资金１０００万元；每年

市计委、市建委、市财政各筹集５００万元（不含市属高

校原已安排的资金）。  

（二）市人民政府决定新开征的教育事业发展费，近

几年主要安排解决教师住房问题，并按现行税收体制，分

别由市、区财政管理。  

（三）教职工无房户按每平方米３００元的标准交纳

建房费。该项资金在向个人出售住房时冲抵购房款。交出

旧房新增面积户按市人民政府《批转市房改办、市综合开

发办（天津市出售危改还迁安置住房暂行办法）》（津政发

〔１９９４〕４６号）执行。  

（四）市人民政府补助性建房资金和市财政局管理的

教师建房专项资金要专款专用，由市建委下达建房计划，

市财政局根据建房计划，对区、县进行补助。对市教育局

直属单位教师建房资金，由市人民政府直接进行补助。  

（五）区、县人民政府每年筹集建房资金和区、县财

政局管理的教师建房专项资金要专款专用，用于所属学校

教职工住房建设。  

四、加强领导，实行责任制  

按照国务院要求，市、区（县）人民政府由主要领导

牵头，分别成立市、区（县）教师住房建设领导小组。区、

县人民政府要建立目标责任制，将教师住房建设列入每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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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群众办实事的内容。市人民政府每年定期检查各区、县

教师住房建设情况。各区、县人民政府每年要将解决教师

住房情况向市人民政府作出专题报告。

关于发布《天津市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若

干规定》的通知  

各区、县人民政府，各委、局，各直属单位：  

现将《天津市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若干规定》予以

发布，望遵照执行。  

天津市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若干规定  

为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，坚持广开财源、多渠

道筹措教育经费的原则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现就多渠道

筹措教育经费问题作如下规定：  

一、坚持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拨款是教育经费的主渠道

必须予以保证的精神，各级政府要合理调整投资结构，不

断增加对教育的拨款，在安排财政预算时，要优先保证教

育的需求，切实做到政府对教育拨款的增长高于财政经常

性收入的增长，并使在校生人数的平均教育费用逐年增长，

保证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年增长。  

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要逐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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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加，到本世纪末争取达到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》

的要求。我市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，１９９５

年要达到２０％，２０００年不低于２２％。  

二、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年均公用经费要占年教育

经费（含各级财政拨款和多渠道收入）的２５～３０％（中

等职业技术学校和成人学校由原拨款渠道参照此标准执

行）。  

三、１９９５年市财政继续拨款５００万元，对普通

高校的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建设予以支持。  

四、切实加强教育费附加的征收工作。城乡教育费附

加按增值税、营业税、消费税的３％由税务部门征收。农

村不缴纳增值税、营业税、消费税的乡镇企业和个体企业，

按年销售收入的２～４‰缴纳教育费附加：农民按人均纯

收入的１．５～２％缴纳教育费附加（包括在农民负担的

５％之内），此两项收费实行乡征、县管、乡用。  

教育费附加主要用于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，不能因增

收教育费附加而抵顶或扣减国拨经费，更不能挪用甚至取

消。各级审计部门要对教育费附加的征、管、用进行严格

监督和检查。  

五、为弥补教育经费的不足，决定征收下列几项教育

事业发展费：  

（一）开征广告业教育事业发展费，具体征收办法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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